
“政务公号”办得怎么样？据《半月谈》报道，当
前，不少地方政府兴起开设微博、微信等公号热
潮，但有些政务公号“表情呆滞”，有的政务公号始
终围着领导活动“自转”，群众关注度很低，有的沦
为了“僵尸号”，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

新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开设政务公号，以更好
地宣传政策、获取民意、回应诉求、服务群众、凝聚

共识，是一件好事。现实中，群众通过“政务公号”
了解政策、办理业务，有的政务公号一年点击量达

“亿+”，有力承担起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回应群众
关切的责任。但也要看到，还有不少政务公号办得
不如人意，特别是“领导多、会议多、复制多、文章
关注量少、转发量少、发布时间随意”的现象，影响
了政府在网络时代的形象与公信力。

政务公号怎么办？这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做
好的新课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
办政务公号。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服务，是做好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办政务公号的出发点。显
然，如果眼睛总是向上看而不向下看，主要发布领
导活动、讲话、会议，极少关注群众需求，群众办不
了什么事，领导成了“公号”主角，如此“自转”怎能
赢得群众关注点赞？政务公号是为服务群众所办，

紧紧盯着群众需求而不是领导活动，才是办好政
务公号正道。

办好政务公号，互联网思维要增强，内容质量
要提高。所谓互联网思维，首先是一种用户思维，
连接用户越广、连接越厚，价值就越大。对政务公
号来说，群众就是用户，增强互联网思维，就要千
方百计亲近群众、服务群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价值。换言之，与
群众的距离越近，政务公号价值就越大，反之，不
亲近群众，咋得“点击关注”？政务公号的价值何
在？亲近群众，关键要清楚能为群众提供什么，关
注群众需求什么。从国内那些“亿+”政务公号做法
看，“群众办事”是核心，发布内容普遍具有“独家
性”“快时效”“有特色”“有营养”“有情怀”“有趣
味”等特征。此外，政务公号要亲近群众，在下功夫

做好内容的同时，也要做好运营推广，以真诚互动
提升公号亲和力。

办好政务公号，考核监督不能少。政务公号作
为信息公开、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应该以严格标
准来要求，用严格考核来约束激励，不能有或没有
一个样，办好与办不好一个样，亲近群众与疏远群
众一个样。当然，政务公号不同于一般自媒体，有
别于新闻类财经资讯类公号，以服务群众为主，不
能以新闻热点或流量为追逐目标，更不能过度娱
乐化，在政治、导向、格调、品位等方面要有更高的
要求。总之，办好政务公号，使之成为政务公开的
重要渠道，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开展政策宣传、回
应民众关切的重要阵地，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
力和水平，更好地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各级政府
部门必须积极作为。

近日，湖南长沙望城某小区有业主投诉：该小
区九栋的地下一层停车场，有133个车位被一名姓
吴的女业主独自包揽。如今，这名买下车位的女业
主又以高出“原价”两三万元的价格出售车位，这
让一些业主无法接受。（10月16日《潇湘晨报》）

有的网友认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该小区业
主吴女士独自包揽133个车位符合“市场经济原
则”，无可厚非。而实际上，小区车位销售与外面商
品销售不同。外面商品销售面对的是不特定人群，
而小区车位销售对象是小区业主这一特定人群；
外面商品的数量理论上是无限的，而小区车位的
数量则是有限的。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
需要。如果一个或数个业主包揽数百个乃至将小
区车位全部打包买下，也就意味着其他业主没有
机会购买车位，进而满足在小区内停车的需要，这
无疑不符合法律规定小区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
业主需要的立法本意。所以，对于长沙望城该小区
一名业主包揽133个车位，正如有关律师指出的，这
样的销售合同应属无效。

来自宁波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的数据
显示，从2017年10月12日至今年10月11日的一年时
间内，该平台共收到有关养狗产生分歧、纠纷的投
诉约938起。根据调查数据，大家最希望的是养狗
人士遛狗时要拴狗绳，另外，办理登记证、注射疫
苗、做文明“铲屎官”等比例相当，有超过八成的人
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10月16日《现代金报》）

现实生活中，“犬只粪便”的问题一直在困扰
着市民。“犬只粪便”当然应该实现“主人清理”，然

而，一些犬只主人常常对犬只粪便不闻不问。
让养狗人成为“铲屎官”，需要法律先行。首

先，在法律法规的层面，应要求所有公共空间提供
“宠物公厕”、“宠物厕纸”。其次，要打造“犬只溯源
查找”系统。要依靠现代科技实现犬只溯源，发现

“犬只粪便”，通过技术手段能找到犬只的主人。其
三，要建立“养犬失信处罚”制度，发现不文明行
为，执法要跟上。

（文/郭元鹏 漫画/张建辉）

10月12日，浙江义乌骆大伯驾驶电动车逆行
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奔驰。在得知车损达4万元
后，骆大伯让交警体谅他一下，他家境一般，让交
警把责任认定给奔驰，而一旁的奔驰车主方先生
也表示认同骆大伯的说法，愿意承担责任，从保
险公司走理赔程序！交警黄春魁很明确地拒绝了
他们，并告诉他们，黑是黑，白是白，错了就要积
极面对，我们也要对保险公司负责！后交警认定，
骆大伯负事故的全责，费用由其承担。（10月14日
浙江交通之声）

现实中，电动自行车，普通汽车撞了豪车的
交通事故并不鲜见。很多类似交通事故似乎会产
生喜剧效果，譬如多数豪车车主均比较大方，轻
易地原谅了有责任的肇事方。按说，这种免去弱
势肇事者赔偿责任的结果，好像是皆大欢喜。但
实际上，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和谅解并不利于规
则的树立，执法本就该理直气壮地拒绝“和稀
泥”。

一般而言，普通的交通事故中，事故双方都
会为各自责任大小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拳脚相
加。而奔驰车被撞的事故中，双方却一致地选择
私了，并请求交警部门将责任判定给奔驰车主。
要知道，这种私了看似属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
体现出奔驰车主的宽宏大量，实则严重悖逆了法
律事实，并可能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应该说，有车一族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根

据有关交通事故和保险理赔方面的法律法规，车
主投保车辆损失险的话，一旦发生事故，受害方
既可向有责任的对方索赔，也可向承保车辆损失
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赔偿后，有权向
有责任的肇事方追偿。

具体到本事件中，如果交警事实求是地认定
奔驰车主无责任，那么，奔驰车辆的损失将由肇
事方即骆大伯承担。即便奔驰车主先向保险公司
理赔而不要求骆大伯承担，保险公司在承担责任
后也应向最终的责任承担者骆大伯追偿。而在事
故双方“私了”要求下，如果判定奔驰车全责的
话，其损失只能由保险公司承担，真正的责任方
完全撇清了责任。

由此可见，奔驰车主的大方不过是慷保险公
司之慨，也可以说，事故双方有合谋欺骗保险公
司的嫌疑，其行为不仅不值得点赞，相反应受到
谴责。或者说，如果奔驰车主真的想做慈善的话，
也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以自行承担损失来免
除肇事方责任，而非将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讲情义和慈善应该
建立在是非对错分明的基础上。弱势群体固然值
得保护，但这种保护不能是非不分地“和稀泥”，
否则就会引发负面示范，成了“我弱我有理”。作
为执法机关，势必理直气壮地拒绝“和稀泥”，这
样才能让犯错者切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守规
则者有底气维护权益。

在北京工作的小刘夫妻一直租房住，他们在
自如租的房子住了5个月后，发现房间里居然安装
了偷拍摄像头，并且正对着床。10月15日，小刘拿出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奥运村派出所的受案回
执，对记者说，此事警方已经立案。（10月16日《新京
报》）

租房居住了5个月发现了一个摄像头，显然，小
刘夫妻的生活视频已经泄漏出去。警方已经立案，
自如也表示将配合警方的调查。我们为“露头就
打”式样的执法点赞，毕竟商家和警方都没有“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事后的查处很重要，事前的预防更重要。这
种“对着床的摄像头”并非是商家安装的，再弱智
的商家，也不会这样将自己推向“舆论的焦点”。问
题是，作为经营者，有责任给客人提供安全的居住
环境。面对“对着床的摄像头”，商家不是无辜者。

为客人提供的房间作为其私有空间，理应具
有安全和私密性，不容他人非法侵犯。无论是宾馆
还是租赁房，客人在与经营者签订协议入住后，双
方就构成了服务合同关系，商家有义务保障租客
相应的隐私权及人身财产安全。其实，这并非是多
么复杂的事情，只要商家借助现代手段，经常检查
一下房间就可以了。就如客人能够发现“对着床的
摄像头”一样，商家也是可以发现的，关键在于有
没有把“保护隐私”放在重要位置？

“对着床的摄像头”，暴露的问题很多，不能总
是“露头了才打”，事前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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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政务公号”，要盯紧群众需求
□ 孙秀岭

应限定单个业主

购买车位数量
□ 魏文彪

“对着床的摄像头”

预防比事后查处更重要
□ 郝雪梅

执法就该理直气壮地

拒绝“和稀泥”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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